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115年度學生校外畢業展覽(演)經費補助
【異動申請表】
	學 院
	□民生暨管理學院　□設計學院　□藝術學院

	系所
全名
	
	系辦公室分機
	

	聯絡人
	姓名
	聯絡電話
	E-Mail

	指導
教師
	
	
	

	主責
學生
	
	
	

	展演內容

	場 次
	展覽(演)名稱
	預定日期
(不含佈卸日期)
	預定地點

	異動前
	
	
	

	
	
	
	

	異動後
	
	
	

	
	
	
	

	經費補助

	展覽(演)名稱
	獎補款
	高教深耕
	場次
小計

	
	印刷費
	場地
使用費
	作品
運送費
	交通費
(表演者及作品創作者)
	材料費
(耗材)
	場地
布置費
	

	異動前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異動後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單一科目合計上限
	上限15萬
	無
	無
	無
	無
	無
	

	補助額度原則
	四項合計總額不超過23萬
	兩項合計總額
不超過6萬元
	

	異動原因： 



	申請單位
	教發中心

	申請教師
	系主任
	承辦人
	主任

	

請填寫日期
	

請填寫日期
	

請填寫日期
	

請填寫日期



